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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。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遵循法治的普遍

要求、价值共性和精神实质，又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、现实国情和公民诉求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法治道路。中国的依法治国，既要充分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、严格奉行宪法法律的统治，又要注重法

治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内涵，全面而深入地将依法治国不断向前推进。我认为，“法治中国”就是对此

进行的高度概括。因此，就其内涵来说，“法治中国”既是法治国家建设的 “中国版”，又是中国法

治建设的“升级版”。

一、“法治中国”是法治国家建设的 “中国版”

“法治中国”是法治国家建设的“中国版”，是法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法治实践特色的有机结合，

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( 一) 在总体要求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

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。中国的革命、改革

和建设实践一再证明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。与此同

时，党的领导必须以维护好和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为目标，以严格遵循代表广大人民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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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意志和利益的宪法法律为前提和基础。也就是说，党的领导、执政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进

行; 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环境下，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为目的的领导; 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，旨

在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依法治国。只有坚持并推进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，

法治建设才能契合中国国情、回应中国实际，法治中国才能获取外在风格与内在品格。
( 二) 在发展载体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依托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与

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结合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逻辑起点，以选民民主选举代表为前提，以在人民代表

大会基础上建立全部国家机构为核心，以对人民负责、受人民监督为关键。因此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既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形式，又是支撑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载体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旨在实现

和维护人民的主体权利，其承载着“法治中国”的价值期待，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奠定了 “法治中

国”的基础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间的分工、制约机制提供了 “法治中国”运行的制度环

境。毋庸置疑，“法治中国”只有依托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民主

的有机结合与共同推进。
( 三) 在动力机制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发挥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引导与推进作用，走政府推进

型法治道路

在经济上，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，计划经济、甚至延续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在中国社会还存在较

大影响，民众对政府还存在较大的依赖心理。在政治上，中国的民主政治主要依托于强大的政府自上

而下的改革与推动。在文化上，在封建社会 “人治”思想的浸淫下，中国缺乏深厚的法治传统，民

众的法治意识尚较为薄弱，法治行动能力不强。在社会层面，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较为弱小，法治社

会秩序尚未形成。这些因素决定了，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很难通过民间力量的自发推动与演进加以实

现，而主要应当由政府加以引导与推进，走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。因此，只有不断检视与克服政府推

进型法治道路的弊病与不足，着力建设法治政府，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与推进作用，才能为 “法治

中国”建设注入长效动力。
( 四) 在价值目标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以人权保障和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终极追求

控制权力、保障人权是法治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，“法治中国”概莫例外。不过，社会主义国

家的本质决定了，中国的人权保障并非停留在形式意义上，而是旨在追求公民实质意义上的更加美

好、幸福的生活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，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。这一

目标实现的关键，无疑应仰赖于法治的推进与保障。只有当公民各领域的权利与自由获得法治之全

面、深入、真实而充分的保障，公民的美好、幸福生活才能得以实现。换言之，“法治中国”只有以

公民人权保障和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终极追求，才能契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，符合公民的期待。
( 五) 在推进模式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走渐进式发展道路

“法治中国”建设涉及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等方方面面，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

工程。并且，中国法治建设根基不深，在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下，也缺乏坚实的内在与外在力量

支撑; 特别是在当下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， “法治中国”建设还遭遇着重重困难与挑战。在此情势

下，“法治中国”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而应当走渐进式发展道路，应当循序渐进的去探究改良、改

革和发展过程中的方式、方法与路径; 任何操之过急，都可能会对 “法治中国”建设造成难以挽回

的损失与打击。

二、“法治中国”是中国法治建设的 “升级版”

“法治中国”不仅结合法治普遍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成就了中国特色，而且还从法治理论与实践

意义上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了升级与升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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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) 在思维模式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的提升

“法治中国”的建设与发展，归根结底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建设与发展。因此，法治建设者主体思

维的觉醒与提升，既是“法治中国”建设的动力，又是 “法治中国”建设的目的。一般意义上的依

法治国强调的主要是法治建设者的法律思维，即运用法律原则与规则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能

力。而“法治中国”则注重于法治建设者，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。与法律思维相比，法治思

维不仅强调对法律原则规则的认知与运用，也强调对法治价值的认同与信守; 更重要的在于，法治思

维还强调将法律原则规则、精神价值内化为自身的行动自觉与自信。这意味着，法治思维是法律思维

的“升级”，其更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深化。
( 二) 在体系支撑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提升

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，其解决的是 “有法可依”问题。然而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

系已经形成，“法治中国”已不仅仅只是强调社会各领域的有法可依，更重要的是进一步解决 “有法

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，落实宪法法律实施问题。这意味着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从法律体系这

一静态的规则系统建设，转向了法治体系这一动态的制度系统与价值系统建设。只有实现从法律体系

到法治体系的升级，依法治国才能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; “法治中国”才能获得规则、制度与价

值的全面支撑与促进。
( 三) 在文化内涵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从法律文化到法治文化的提升

法治的真正魅力不是来自于其规范意义，而是源自其文化意义。只有当法治文化为人们所认同，

法治才能深入人心，并转化为行动力量。法律文化主要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层面的认知，而法治文化则

由规范认知上升到精神、价值方面的认同。不仅如此，法治文化还强调将法治的精神、价值、理念渗

透于法治运行的全过程。“法治中国”所强调的正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培育和发展。从法律文化转

向法治文化的过程，实质上也是公民法治意识提升，法治融入公民生活，“法治中国”建设不断推进

的过程。
( 四) 在发展路径上，“法治中国”强调从推进依法治国，向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行

政共同推进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提升

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，它需要的是法治融入各领域、各层面，并

最终形成整体合力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应当从单纯的强调推进依法治国，向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

行政共同推进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提升。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

基本要求，依法治国是依法执政、依法行政的总体目标;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题中之

义，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总体样态。只有把握这些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，在发展路径

上坚持并寻求整体与部分间的共同推进与一体建设，才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，才能迎接 “法

治中国建设”的新前景。

［责任编辑: 丰 霏］

5

关于“法治中国”内涵的思考


